[bookmark: _GoBack]新庙镇临时救助对象认定办事指南

	事项名称
	临时救助对象认定

	实施主体
	新庙镇人民政府

	网办地址
	湖北省政务服务网 http://zwfw.hubei.gov.cn

	申请材料
	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
2、个人申请书
3、家庭经济状况信息表（急难型救助情形不提供此结果，只需提供急难事项证明材料）

	承诺时间
	承诺办结时限：22个工作日（法定办结时限：30个工作日）

	办理流程
	1、受理：申请临时救助的，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：（一）按规定提交相关申请材料；（二）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、完整；（三）履行授权核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手续；（四）积极配合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。 急难型临时救助可暂不提交书面申请，可事后补充说明情况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，材料齐备的，予以受理；材料不齐备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补齐所有规定材料；可以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获取的相关材料，不再要求重复提交。
2、审核：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组织调查人员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和遭遇困难情况进行调查核实，提出初审意见。对申请对象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特困供养人员，不再核对其家庭经济状况，重点核实其遭遇临时性困难情况。急难型临时救助可以简化审核环节。
3、确认（送审）：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（街道）为“确认”：予以确认的，发放临时救助金。不予确认的，书面告知理由。 审核确认权限未下放至乡镇（街道）为“送审”：将申请对象相关档案材料报送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审核确认。1．临时救助（支出型）对象申请按照城乡低保审核确认时限及流程办理，同意确认的，发放救助金，不同意确认的，书面告知理由；2．临时救助（急难型）对象申请原则上5个工作内办结，同意确认的，发放救助金，不同意确认的，书面告知理由。




窗 口 电 话：0711-2750783
投 诉 电 话：027-60876033
受 理 时 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工作日）
8：30—12：00， 14：30—17：30（冬季）
   办事地址及办事窗口：鄂州市临空经济区新庙镇桥文路7号
















新庙镇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办事指南

	事项名称
	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

	实施主体
	新庙镇人民政府

	网办地址
	湖北省政务服务网 http://zwfw.hubei.gov.cn

	申请材料
	1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
2、申请及授权书
3、家庭经济状况信息表

	承诺时间
	承诺办结时限：20个工作日（法定办结时限：30个工作日）

	办理流程
	1、受理：申请最低生活保障，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：（一）按规定提交相关申请材料；（二）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、完整；（三）履行授权核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手续；（四）积极配合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，材料齐备的，予以受理；材料不齐备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补齐所有规定材料；可以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获取的相关材料，不再要求重复提交。
2、审核：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自受理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，启动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工作。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核实情况，提出初审意见，并在申请家庭所在村、社区进行公示（公示期为7天）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及时汇总申请材料、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核实结果、初审意见等相关材料进入确认环节。
3、确认（送审）：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（街道）为“确认”：予以确认的，上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，发放低保金。不予确认的，书面告知理由。 审核确认权限未下放至乡镇（街道）为“送审”：将申请对象相关档案材料报送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。1．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上报的申请材料、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核实结果和初审意见等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，提出审核确认意见。 2．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经审核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确认同意，同时确定救助金额，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证或确认通知书，并从作出确认同意决定之日下月起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。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确认同意，并应当在作出决定3个工作日内，通过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

窗 口 电 话：0711-2750783
投 诉 电 话：027-60876033
受 理 时 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工作日）
8：30—12：00， 14：30—17：30（冬季）
   办事地址及办事窗口：鄂州市临空经济区新庙镇桥文路7号
















新庙镇特困人员认定办事指南
	事项名称
	特困人员认定

	实施主体
	新庙镇人民政府

	网办地址
	湖北省政务服务网 http://zwfw.hubei.gov.cn

	申请材料
	1、 城乡特困人员认定审批表（纸质原件1份、复印件2份，政府部门核发）
2、 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（纸质原件1份、复印件2份）
3、 残疾证（纸质原件1份、复印件2份，政府部门核发）
4、 特困人员分散供养服务协议（纸质原件1份、复印件4份）
5、 城乡特困人员入户调查表（纸质原件1份、复印件2份，政府部门核发）

	承诺时间
	承诺办结时限：20个工作日（法定办结时限：60个工作日）

	办理流程
	1、 受理：提供申请必要材料；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受理通知书，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。
2、 送达：（分散）集中供养
3、 审核：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，同意初审意见；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提出“不同意”的初审意见。
4、审批：对准予行政许可的，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5、办结：名单确认



窗 口 电 话：0711-5052896
投 诉 电 话：027-60876033
受 理 时 间：周一至周五
8：30—12：00， 14：00—17：30（冬季）
8：30—12：00， 14：30—18：00（夏季）
办事地址及办事窗口：鄂州市临空经济区新庙镇桥文路7号

